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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0]2075号）核准，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本次向特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3,256.15万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3.82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49,999,999.1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8,667,478,

94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41,332,520.16元。

截至2021年5月26日，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1年5月26日出具“大信验字[2021]第3-10001号”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二、募集资金账户开立及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经公司2021年2月2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2021年3月11日召开的2021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进行

管理。

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分行（以下简称“中行枣庄分行”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

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元锂能” ）与中行枣庄分行以及保荐机

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已于近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分行（以下简称“交行枣庄分行”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与交行枣

庄分行以及保荐机构中泰证券已于近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全资子公司丰元锂能在

中行枣庄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丰元锂能与中行枣庄分行以及保荐机构中

泰证券已于近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开立和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

银行

专户账号 专户金额（元） 募集资金用途

1

山东丰元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枣庄分行 210444127475

311,999,

999.10

年产10,000�吨锂

离子电池高镍三元

材料建设项目

2

山东丰元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枣庄分行

3748999910130000502

96

130,000,

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3

山东丰元锂能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枣庄分行 241644126122 0.00

年产10,000�吨锂

离子电池高镍三元

材料建设项目

注：以上账户余额和募集资金净额的差异，主要由于部分发行费用尚未支付完毕所致。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甲方一）、公司全资子公司丰元锂能（甲方二）与中行枣庄分行（乙方）、中泰证券（丙

方）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一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210444127475，截止2021

年5月26日，专户余额为311,999,999.10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年产10,000吨锂离子电池高镍三元材料

建设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年产10,000吨锂离子电池高镍三元材料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甲方一的全资子公司山东丰

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二），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甲方一将根据拟投入项目资金需求额，使用募

集资金对实施主体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二）进行增资，实施主体负责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具体实施。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

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春芳、仓勇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

6、 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

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或邮件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

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2022年12月31日解除。

（二）公司（甲方）与交行枣庄分行（乙方）、中泰证券（丙方）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374899991013000050296，

截止2021年5月26日，专户余额为130,000,000.00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

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春芳、仓勇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第一个工作日）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

6、 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

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或邮件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

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2022年12月31日解除。

（三）公司（甲方一）、公司全资子公司丰元锂能（甲方二）与中行枣庄分行（乙方）、中泰证券（丙

方）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241644126122，截止2021

年5月26日， 专户余额为0.00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年产10,000吨锂离子电池高镍三元材料建设项

目，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

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春芳、仓勇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

6、 甲方二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20%

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

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2022年12月31日解除。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丰元锂能与中行枣庄分行、中泰证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公司与交行枣庄分行、中泰证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3、公司、丰元锂能与中行枣庄分行、中泰证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验字[2021]第3-10001号”《山东丰元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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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509,206,7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80%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6月2日。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概况及股本变化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2408号）核准，居然之家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09,206,798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3,594,999,993.88元， 扣减已支付的相关发行费用后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3,568,

568,390.14元。 上述资金于2020年11月9日到位，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

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0）第0961号验资报告。

本次发行对象和限售期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

1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6,657,223 399,999,994.38 6

2 建投华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4,164,305 99,999,993.30 6

3 小米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14,164,305 99,999,993.30 6

4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4,164,305 99,999,993.30 6

5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2,492,917 299,999,994.02 6

6 阿里巴巴（成都）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28,328,611 199,999,993.66 6

7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4,164,305 99,999,993.30 6

8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14,164,305 99,999,993.30 6

9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6,600,566 1,034,999,995.96 6

1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 18,413,597 129,999,994.82 6

11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自营） 14,164,305 99,999,993.30 6

12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164,305 99,999,993.30 6

13 珠海禹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997,167 119,999,999.02 6

14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14,164,305 99,999,993.30 6

1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325,779 143,499,999.74 6

16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164,305 99,999,993.30 6

17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082,152 49,999,993.12 6

18 北京龙宇坊置业有限公司 28,328,611 199,999,993.66 6

19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116,147 21,999,997.82 6

20 杨岳智 1,416,430 9,999,995.80 6

21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648,725 18,699,998.50 6

22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498,583 59,999,995.98 6

23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21,545 5,800,107.70 6

合计 509,206,798 3,594,999,993.88 -

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于2020年11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

记、托管及限售相关手续，并于2020年12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6,019,830,101股增至6,529,036,899股。 此后，公

司未有派发红股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情况，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共23名认购对象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建投华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小米科

技（武汉）有限公司、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阿里巴巴（成都）软件

技术有限公司、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兴证全球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自营）、工

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珠海禹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龙宇坊置业有限公司、太平洋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杨岳智、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济南江山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就本次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锁定安排，在非公开股票发行上市时作出如下

承诺：自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不转让本次

认购的股份，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对上述认购股份办理锁定手续，以保

证持有的上述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转让。

除锁定承诺外，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无其他承诺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了严格履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

公司资金的情形，亦不存在公司对其违规担保的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6月2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509,206,7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80%，该部分股份解除限售后，占

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比例为66.97%。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23名。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性质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5、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认购对象名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

数量

备注

1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民生加银基金添鑫2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6,657,

223

56,657,

223

2 建投华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建投华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4,164,

305

14,164,

305

3 小米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小米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14,164,

305

14,164,

305

4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

品

14,164,

305

14,164,

305

5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19L-FH002深

42,492,

917

42,492,

917

6

阿里巴巴（成都）软件技术有限

公司

阿里巴巴（成都）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28,328,

611

28,328,

611

7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18L-FH002深

14,164,

305

14,164,

305

8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14,164,

305

14,164,

305

9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顺德农商行1号FOF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14,164 14,164

兴全-安信证券多策略1号特定客户资产管

理计划

269,122 269,122

兴全多维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32,861 2,832,861

兴全社会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82,153 7,082,153

兴全合丰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82,153 7,082,153

兴全－建信理财1号FOF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14,164 14,164

兴全－兴证投资定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566,572 566,572

兴全－龙工3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2,832,861 2,832,861

兴全－兴证2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9,915,014 9,915,014

兴全轻资产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11,331,

445

11,331,

445

兴全社会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974,504 2,974,504

兴全合润分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90,652 6,090,652

兴全合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82,153 7,082,153

兴全金选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40,793 240,793

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12,181,

303

12,181,

303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328,

613

28,328,

613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832,861 2,832,861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832,861 2,832,861

兴全信祺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6,657 56,657

兴全安泰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

基金中基金（FOF）

424,929 424,929

兴全汇享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16,431 1,416,431

兴全新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14,164,

306

14,164,

306

兴全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82,153 7,082,153

兴全－华兴银行2号FOF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141,643 141,643

兴全－展鸿特定策略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99,150 99,150

兴全－南网资本1号FOF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14,164 14,164

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11,331,

445

11,331,

445

兴全恒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08,215 708,215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16,431 1,416,431

兴全绿色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4,249,292 4,249,292

兴全优选进取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

基金（FOF）

991,501 991,501

1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

中金华夏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64,

305

14,164,

30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2,124,646 2,124,64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2,124,646 2,124,646

11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4,164,

305

14,164,

305

12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416,431 1,416,431

工银瑞信养老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832,861 2,832,861

工银瑞信互联网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33,144 1,133,144

工银瑞信稳享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566,572 566,572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16,431 1,416,431

工银瑞信基金-国新7号（QDII）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708,215 708,215

工银瑞信瑞祥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1,416,431 1,416,431

工银瑞信科技创新3年封闭运作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274,787 1,274,787

工银瑞信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66,572 566,572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2,832,861 2,832,861

13

珠海禹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珠海禹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997,

167

16,997,

167

14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14,164,

305

14,164,

305

1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璞信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832,861 2,832,861

财通基金玉泉乐瑞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7,479 127,479

财通基金玉泉乐瑞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7,479 127,479

财通基金玉泉乐瑞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643 141,643

财通基金玉泉慧智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12,465 212,465

财通基金玉泉同茂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52,408 552,408

财通基金玉泉同茂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66,572 566,572

财通基金玉泉同茂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83,286 283,286

财通基金玉泉弘龙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24,929 424,929

财通基金玉泉慧智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643 141,643

财通基金理享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991,501 991,501

财通基金证大定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08,215 708,215

财通基金博永宏域三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643 141,643

财通基金玉泉100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83,286 283,286

财通基金天禧东源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84,136 184,136

财通基金银创增润1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0,822 70,822

财通基金玉泉92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249,292 4,249,292

财通基金国元证券定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424,929 424,929

财通基金英大证券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6,431 1,416,431

财通基金银创增润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83,286 283,286

财通基金银创增润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0,822 70,822

财通基金玉泉100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83,286 283,286

财通内需增长12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665,722 5,665,722

财通基金汇通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643 141,643

16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212,465 212,465

华夏基金华益2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2,634,561 2,634,561

华夏基金华兴5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424,929 424,929

华夏基金华兴1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226,629 226,629

四川省电力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56,657 56,657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70,821 70,821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28,329 28,329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368,272 368,272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28,329 28,329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

42,493 42,493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28,329 28,329

内蒙古自治区叁号职业年金计划 35,411 35,411

四川省电力公司（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42,493 42,493

工银如意养老1号企业年金集合计划 42,493 42,493

江西省拾号职业年金计划 42,493 42,493

贵州省拾号职业年金计划 56,657 56,657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70,821 70,821

重庆市捌号职业年金计划 70,822 70,822

云南省柒号职业年金计划 113,314 113,314

中央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 （陆号）职

业年金计划

127,479 127,479

广东省拾贰号职业年金计划 141,643 141,643

湖南省（陆号）职业年金计划 141,643 141,643

湖南省（肆号）职业年金计划 141,643 141,643

四川省捌号职业年金计划 141,643 141,643

广东省壹号职业年金计划 141,643 141,643

四川省伍号职业年金计划 141,643 141,643

广东省肆号职业年金计划 141,643 141,643

华夏基金颐养天年3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 155,807 155,807

北京市（陆号）职业年金计划 169,972 169,972

河南省壹号职业年金计划 169,972 169,972

上海市叁号职业年金计划 184,136 184,136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198,300 198,300

江苏省柒号职业年金计划 212,465 212,465

山东省（陆号）职业年金计划 212,465 212,465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226,629 226,62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254,957 254,95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297,450 297,450

华夏基金华兴10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410,765 410,765

中国石油天燃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764,872 764,872

华夏磐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3,633,144 3,633,144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99,150 99,150

河北省壹号职业年金计划 141,643 141,64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184,136 184,136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08,215 708,215

华夏基金华兴9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424,929 424,929

17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先进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16,431 1,416,431

华宝多策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699,716 1,699,716

华宝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66,005 3,966,005

18 北京龙宇坊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龙宇坊置业有限公司

28,328,

611

28,328,

611

19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太平洋卓越臻惠一号产品 3,116,147 3,116,147

20 杨岳智 杨岳智 1,416,430 1,416,430

21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安信资管定发宝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151,558 1,151,558

安信资管定发宝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73,088 973,088

安信资管定发宝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24,079 524,079

22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泉致远3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498,583 8,498,583

23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21,545 821,545

合计

509,206,

798

509,206,

798

四、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流通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6,277,943,201 96.15% -509,206,798 5,768,736,403 88.3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51,093,698 3.85% 509,206,798 760,300,496 11.65%

合计 6,529,036,899 100.00% 0 6,529,036,899 100.00%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就居然之家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

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3618� � � � � � � � � �证券简称：杭电股份 编号：2021-032

转债代码：113505� � � � � � �转债简称：杭电转债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江光电”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为全资子公司富春江光电提供人民币14,000万元的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人民币14,000万元（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公司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富春江光电因生产经营需要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

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贷款额度为14,000万元，公司对上述流动资金贷款业务提供担保，并签订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

根据公司2021年4月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21年5月14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2021年度拟为子公司提

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0万元的担保，公司可以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不同全资/控股子公司之间相

互调剂使用预计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公司

202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编号：2021-016）。

本次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富春江光电提供人民币14,000万元的担保在已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109764119

3、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高尔夫路608号

4、法定代表人：陆春校

5、注册资本：30,000万元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成立日期：1998年9月16日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缆制造；

光缆销售；光纤制造；光纤销售；电线、电缆经营；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

件零售；光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销售；通信设备制造；网络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

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广播电视传输设备销售；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广播电视设备制造

（不含广播电视传输设备）；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电子专用

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制造；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设备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玻璃纤维及制品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货物

进出口；广播电视传输设备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9、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富春江光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富春江光电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1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398.05 41820.94

负债总额 27,237.30 32,597.09

净资产 10,160.76 9,223.85

项目

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084.00 2896.70

净利润 -5,136.16 -936.90

为富春江光电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浙江印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

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致

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

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最高额限度：人民币14,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该债

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

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

日后两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是为了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富春江光电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公司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以便高效支持子公司的经营发展，补充流动资金。公司能实时监控上述子公司的财务状况，

为其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累积对外担保总额为62,800万元（包括本次担保，其中为子公

司担保总额为50,800万元， 占公司2020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8.57%； 为合营公司担保总额为12,000万

元，占公司2020年经审计净资产的4.39%），占公司2020年度审计净资产的22.95%。 不存在担保逾期的

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富春江光电营业执照；

3、富春江光电2020年度财务报表及2021年一季度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0276� � � � �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1-076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

司通过药品GMP符合性检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医药” 或“公司” ）子公司福建盛迪医药有限公

司从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获悉药品GMP符合性检查结果。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GMP检查相关信息

企业名称：福建盛迪医药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厦门市海沧区翁角路308号54号楼和6号楼[一层（5238M2）、二层（6676.7M2）]

检查范围：大容量注射剂（钠钾葡萄糖注射液）

检查时间：2021年3月6日-2021年3月8日

检查结论：依据《药品管理法》（2019年修订）及药品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要求对福建盛迪医药有

限公司进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结果符合要求。

二、生产车间/生产线、计划生产品种、设备产能

生产车间/生产线名称 年产能 代表品种

大容量注射剂101车间生产线 2000万袋 钠钾葡萄糖注射液

三、主要品种的市场情况

主要生产品种 剂型 治疗领域 市场情况

钠钾葡萄糖注射液 注射剂

术后早期和婴幼儿术后

的水分、电解质补充

经查询， 目前国内仅公司获批生产钠钾葡萄糖注射液。

2020年，钠钾葡萄糖注射剂全球销售额约为4,235万美元。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通过药品GMP符合性检查，表明公司相关生产线符合GMP要求，将有利于公司继续保持

稳定的产品质量和持续稳定的生产能力，以满足相关药品的市场需求。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各类药（产）品的投产及投产后的具体销售情

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改变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防范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0276� � � � �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1-077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医药” 或“公司” ）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

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关于注射用醋酸卡泊芬净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公司注射

用醋酸卡泊芬净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以下简称“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 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注射用醋酸卡泊芬净

剂型：注射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规格：50mg（按C52H88N10O15计）

受理号：CYHB1950777

通知书编号：2021B01586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

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

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号）

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药物适应症

本品适用于成人患者和儿童患者（三个月及三个月以上）：

1、经验性治疗中性粒细胞减少、伴发热患者的可疑真菌感染；

2、治疗念珠菌血症和以下念珠菌感染：腹腔脓肿、腹膜炎和胸膜腔感染；

3、治疗食道念珠菌病；

4、治疗对其他治疗无效或者不能耐受的侵袭性曲霉菌病。

三、药品的其他情况

卡泊芬净是一种可以抑制易感曲霉菌属和念珠菌属细胞壁基本成分β(1,3)-D-葡聚糖合成的棘白

菌素。在哺乳动物细胞中不存在β(1,3)-D-葡聚糖。卡泊芬净对念珠菌属和烟曲霉菌菌丝的活性细胞生

长部位有活性作用。

注射用醋酸卡泊芬净最初由MERCK公司开发，2001年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在美国上

市，商品名为Cancidas。 截至目前，本品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上市销售。 除原研和恒瑞医药外，

国内另有海南海灵化学、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辽宁海思科制药、杭州中美华东制药4家企业获批生产，恒

瑞医药为国内该药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首家企业。

经查询，2020年卡泊芬净相关剂型全球销售额约为4.54亿美元。 截至目前，注射用醋酸卡泊芬净仿

制药一致性评价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658万元。

四、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对于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方面予以适当支持，

医疗机构应优先采购并在临床中优先选用。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2

号）挂网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数量超过3个的，在确保供应的前提下，集中带量采购不再选用未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产品。

公司的注射用醋酸卡泊芬净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提升该药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为公司

后续产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

的特点，药品销售容易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000651� � � � � � �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21-034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实施第三期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21年5月26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第三期回购” ），同意公司使用自

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A股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7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0元/股。公司已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于2021年5月27日披露了《关于回购

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32）。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报刊的相关公告。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应

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公告。 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2021年5月31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第三期回购公司股份，回

购股份数量为490,700股，占公司截至2021年5月31日总股本的0.008%，最高成交价为56.11元/股，最低

成交价为55.89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7,458,779.0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回购方案。

二、 其他说明

1、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 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

内；（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

露后两个交易日内；（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于2021年5月31日首次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累计成交量356,625,554股的25%（即89,156,388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1）开盘集合竞价；（2）收盘前半小时内；（3）股

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

证券简称：康缘药业 证券代码：600557� � � � � � �公告编号：2021-026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1年5月末， 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9,257,88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56%，购买的最高价为11.55元/股、最低价为9.5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00,004,094.00元（含交易

费用）。

2021年2月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的议案》，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0.9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回购价格上限12.20元/

股，回购期限从2021年2月5日至2021年8月4日。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1-006）。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

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2021年5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共回购股份3,635,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61%，

购买的最高价为11.46元/股、最低价为10.30元/股，支付的金额为40,000,063.71元（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1年5月末，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9,257,8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6%，购买的最高

价为11.55元/股、最低价为9.5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00,004,094.00元（含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回购细则》第十七条、

十八条、十九条、二十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回购股份：

（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 （2021年2月19日） 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3,

805.79万股。 公司每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951.45万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二）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回购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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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方茸世专项基金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合作设立专项基金概述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

资子公司与专业机构合作设立半导体专项基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烟台东方威思顿电

气有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设立东方茸世（烟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

方茸世” ）。东方茸世已完成工商登记和私募基金备案。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27、2020-28、2020-29、2021-03。

二、专项基金对外投资情况

日前，东方茸世与瓴芯电子科技(无锡)有限公司及其原股东签署了《增资协议》，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1、标的公司：瓴芯电子科技(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瓴芯电子”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4MA1PBBBM14

法定代表人：NI� CHUAN

注册日期：2017年7月4日

注册地址：无锡市新吴区菱湖大道200号中国传感网国际创新园A-201号

主要业务情况：汽车电子，工业通信和高档消费品等领域的模拟集成电路芯片的自主开发及营销。

产品应用于汽车定位系统、汽车辅助驾驶系统、电池管理系统、电机驱动系统、汽车空调系统、工业自动

化、电动助力车、消费电子等领域。

2、投资金额

东方茸世投资1,400万元（人民币），认购瓴芯电子新增注册资本19.1814万元，增资完成后东方茸

世持有瓴芯电子的股权比例为3.6842%。

3、 公司与上述投资标的关联关系

公司与瓴芯电子及其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方茸世投资总额占其认缴出资总额的37%。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东方茸世上述对外投资符合其投资方向，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无实质性影响；筛选、储备、培育优质资

产，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投资布局，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投资项目在投资过程中可能受宏观经济、行业

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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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交所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有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

[2021]0389号问询函《关于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有关事项的问询函》（以下简

称“问询函” ）。 要求公司于2021年5月11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同时对外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4月30日披露的《海越能源关于收到上交所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有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1-032）。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工作人员就《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逐项核查和回

复。由于《问询函》中涉及的部分事项仍需进一步核实和完善，公司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予以回复。为保

证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了延期回复，并披露了延期回复《问询函》

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1日、5月18日、5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21-034、 临2021-035、临

2021-038）。

截至目前，由于《问询函》涉及的内容仍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公司仍无法在预定的时间内予以

回复。 为保证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拟延期至2021年6月8日前回复并

及时披露，公司将尽快完成回复并进行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信息请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


